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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中阳“9·26”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9月26日12时31分许，吕梁市中阳县209国道998㎞＋600m处（中阳县凤尾村附近）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小型轿车碰撞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349.17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稳妥做好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善后处置、舆情监控等各项工作。中阳县人民政府成立“9·26”交通事故处置工作专班，积极开展应急救援、善后处置等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省、市领导的批示精神，2025年10月13日吕梁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中阳县人民政府组成的“9·2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吕梁市纪委监委参与。
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领导的批示精神，遵循“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调阅资料、现场勘验、技术鉴定、走访调查、谈话问询、综合分析等方式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的等级、类别和性质，及各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总结了事故教训，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吕梁中阳“9·26”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驾驶人违法超车、超速行驶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273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9162]（一）事故车辆及人员概况
[bookmark: _Toc21403]1.车辆基本情况
（1）晋KY5706重型半挂牵引车，品牌型号：东风牌；车身颜色：红；车辆类型：重型半挂牵引车；注册日期：2021年3月5日；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3月；注册单位：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状态：正常；核定载人数：2人；实际载人数：1人；牵引总质量40000kg。该车已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商业保险（车辆损失保险人民币21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人民币10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人民币50万元，国内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累计赔偿人民币10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近三年该车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共有交通违法行为13条，均已处理完毕。
介休市道路运输管理所颁发的道路运输证载明，该车业户名称为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号为晋交运管中字140781007072号，发证日期为2021年3月17日；技术等评二级；年审状态合格，年审有效期至2026年3月16日。
（2）晋KJ874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品牌型号：福路捷牌，车辆类型：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注册日期：2020年9月24日，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9月，注册单位：介休鑫溢平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状态：正常。核定载质量：34800kg；该车近三年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无交通违法行为记录。
介休市道路运输管理所颁发的道路运输证载明，该车业户名称为介休鑫溢平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号为晋交运管中字140781006107号，发证日期为2020年9月24日；年审状态合格，有效期至2026年9月23日。
晋KY5706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晋KJ874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实际所有人剌啟明，身份证号码：14**************16。
（3）晋LB285G小型轿车，品牌型号：大众汽车牌，车身颜色：白，车辆类型：小型轿车，注册日期：2020年12月21日，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9月，所有人：李文华，机动车状态：正常。核定载客5人，实际载客4人。该车已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人民币300万元，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50万元）。该车近三年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共有交通违法行为12条，均已处理完毕。
[bookmark: _Toc28889]2.事故车辆行驶轨迹
（1）晋KY5706／晋KJ874挂
2025年9月26日11时许，剌啟明驾驶晋KY5706／晋KJ874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孝义市南阳乡相王村装铝土矿，从相王村沿017乡道经石公村进入340省道（汾柳线），11时55分许，经中阳县双庙村进入中阳县车鸣峪至韩家山公路，12时13分许，经中阳县车鸣峪村附近路口驶入G209线，沿G209线朝交口县方向行驶，12时31分许行至998KM+600M处与李文华驾驶的晋LB285G号小型轿车发生事故。（见图1）
图1[image: 微信图片_20251031164104_8_3] 晋KY5706／晋KJ874挂号行驶轨迹图
（2）晋LB285G
2025年9月26日9时许，李文华驾驶晋LB285G小型轿车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出发，途经汾西县，前往吕梁市方山县，12时31分许沿G209线朝中阳县方向行驶至998KM+600M处与剌啟明驾驶晋KY5706／晋KJ874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发生事故。
[bookmark: _Toc5885]3.驾驶人基本情况
（1）剌啟明，晋KY5706／晋KJ874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性别：男；42岁；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2008年6月2日；有效期至：长期；驾驶证状态：正常；发证机关：山西省晋中市交通警察支队；从业资格类别：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初次领证日期：2018年11月28日；有效期至：2026年11月27日；发证机关：晋中市交通运输局。
驾驶人剌啟明近3年共有违法记录16条，均已处理完毕。近3年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2）李文华，晋LB285G车辆驾驶员，性别：男；54岁；准驾车型：C1；初次领证日期：2020年11月30日；有效期至：2026年11月30日；驾驶证状态：正常；发证机关：山西省吕梁市交通警察支队。
驾驶人李文华近3年共有违法记录13条，均已处理完毕。近3年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bookmark: _Toc24356]4.事发路段情况
（1）事故所处路段国道209线（苏北线）998km+600m处，因离隰高速公路建设占用原国道209线并对该段原国道K997+960-K998+724（共计764米）进行了改线，设计中新改线路段K0+000-K0+718.426（共计718.426米）向西侧沿高速公路路基进行改移，新改线与高速公路并行后，与原有国道209顺接。
原有G209路段为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设计速度采用60km/h，道路宽度为10m，沥青混凝土路面。
改线路段技术标准如下:设计速度60km/h,路基宽度10m，沥青混凝土路面。起点纵坡为1.4%，终点纵坡为1.0%，最大纵坡坡度2.905%，最小纵坡坡度1.000%；路面结构自下而上为:20cm水稳碎石底基层+20cm水稳碎石基层+6cm粗粒式沥青混凝土下面层+4cm细粒式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事故所处路段国道209线（苏北线）998km+600m处位置桩号为改线路段设计图纸中K0+640。
2023年10月28日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离石至隰县段工程PPP项目进行了交工验收，进入试运营阶段。[[footnoteRef:0]] [0: []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第六条：交工验收由项目法人负责。
第十一条：项目法人负责组织公路工程各合同段的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参加交工验收。拟交付使用的工程，应邀请运营、养护管理单位参加。
第十四条：公路工程各合同段验收合格后，项目法人应按交通部规定的要求及时完成项目交工验收报告，并向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交通主管部门在15天内未对备案的项目交工验收报告提出异议，项目法人可开放交通进入试运营期。试运营期不得超过3年。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对通过交工验收的工程，应及时安排养护管理。
] 

（2）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山西离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3800万元，法定代表人：常新忠，住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创业街19号4幢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OKWHLK3Y（1-1）。
设计单位: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范晓江，住所：山西省太原市经济开发区武洛街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405702035A；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证书编号：B114004504；公路行业甲级资质，证书编号：A114004504。
监理单位：山西交科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江龙，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华邦国际C座2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13676086T（6-1）；监理资质：公路工程甲级，证书编号：交监公甲第486-2006号，有效期自2025年1月22日至2030年1月21日。
施工单位: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21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郭聪林，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尚悦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37824X；建筑资质为：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证书编号：D114085218，发证日期2024年6月11日，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
[bookmark: _Toc31338]（二）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为事故车辆晋KY5706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8MA0K9H7T2N，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赵清霞；实际控制人：田宜平；注册资本200万元；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6日；地址：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洪山镇两水村北1公里。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现有71台重型半挂牵引车、27台半挂车和2台小轻卡。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晋交运管许晋字140781007734号，业户名称：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地址：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洪山镇两水村北1公里，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证件有效期：2023年8月9日至2027年8月8日。
[bookmark: _Toc8986]（三）安全管理情况
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清霞，实际控制人田宜平。公司成立安全生产领导组，组长赵清霞，副组长田宜平，成员：常丽成、田海军和侯文海。田宜平未取得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主要负责人赵清霞安全考核合格证明过期后未重新取证，该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该公司建立了《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等8项安全管理制度。该公司所属车辆的动态监控管理工作，由赵清霞、田宜平兼职，未配备专职监控人员。
[bookmark: _Toc30834]（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26日12时31分许，驾驶人剌啟明驾驶晋KY5706／晋KJ874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至国道209线998KM+600M处时，因在弯道处越过中心黄实线连续超车，与对向李文华驾驶的晋LB285G小型车辆，以77km/h速度超速行驶至该处向左紧急避险时相撞。
[bookmark: _Toc3429]（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国道209线998KM+600M，行政区域属于中阳县。道路呈南北走向，路面为沥青铺装，路面潮湿，最大纵坡坡度2.905%，最小纵坡坡度1.000%，该路段双向共设置限速提示标识标牌2副；双向两车道，每车道宽为370cm，中心线为黄实线；事发地以北为弯道，即将进入右转弯道，坡度为3％，弯道半径为300m；路东侧为南川河，西侧为高速公路护坡及护坡排水渠土沟，排水渠土沟深度为320cm，面积为1150cm*1920cm。事发路段有限速60km/h的标志。现场标志、标线清晰。（见图2、3）
图2[image: 微信图片_20250927011352] 现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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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事故现场图
[bookmark: _Toc17931]（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349.17万元。
[bookmark: _Toc21066]1.受伤人员基本情况
（1）李文华，男，54岁，系晋LB285G号轿车驾驶人，霍州煤电集团店坪煤矿通风队职工，在本次事故中受伤。经山西白求恩医院诊断，右手开放性损伤伴肌腱断裂，肋骨骨折。
[bookmark: _Toc29926]2.死亡人员基本情况
（1）薛文明，男，42岁，系晋LB285G号轿车副驾乘车人，霍州煤电集团店坪煤矿通风队职工，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经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尸体检验鉴定，薛文明死因符合交通事故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
（2）高宏伟，男，31岁，系晋LB285G车辆乘车人，霍州煤电集团店坪煤矿通风队职工，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经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尸体检验鉴定，高宏伟死因符合交通事故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
（3）刘志云，男，39岁，系晋LB285G车辆乘车人，霍州煤电集团店坪煤矿通风队职工，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经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尸体检验鉴定，刘志云死因符合交通事故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
[bookmark: _Toc14642]（七）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时段为下雨天气。根据中阳县气象台观测资料显示，2025年9月26日12时33分，毛毛雨，小雨量级。当天平均气温14.2℃，平均风速4.4m/s，平均相对湿度71％，最小10分钟能见度3371m。
[bookmark: _Toc8544]（八）舆情监测
事故发生后，中阳县相关部门做好了信息发布和舆情监测，舆情总体平稳，未发生敏感负面舆情。
[bookmark: _Toc23892]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0723]（一）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9月26日12时34分许，中阳县人民医院接到群众电话称中阳县凤尾村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
12时42分，中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
12时42分许，中阳县交警大队事故值班民警接到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指令称：“在中阳县凤尾村附近，一辆货车(车牌号晋KY5706)与一辆轿车(车牌号晋LB285G)发生碰撞，有人员受伤。”
14时00分，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15时12分，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向中阳县政府办值班室微信报回相关信息(首报)。
15时31分，中阳县政府办值班室向吕梁市政府总值班室传真报送《关于山西中阳209国道暖泉镇凤尾村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报告(首报)》，同步报送中阳县委办值班室。
15时38分，中阳县应急管理局接中阳县交警队报告，立即电话报告中阳县委、县政府、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15时50分，中阳县应急管理局同时向县委、县政府、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报送《关于山西中阳209国道暖泉镇凤尾村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报告(首报)》。
16时05分，吕梁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市政府，并通过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报省应急厅。
17时44分，中阳县应急管理局同时向县委、县政府、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报送《关于山西中阳209国道暖泉镇凤尾村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报告(续报)》。
17时49分，中阳县政府办值班室向吕梁市政府总值班室传真报送《关于山西中阳209国道暖泉镇凤尾村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报告(续报)》，同步报送县委办值班室。
18时30分，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接中阳县应急局续报，报市政府和省应急厅。
9月30日10时18分，中阳县政府办向吕梁市政府办报送《关于山西中阳209国道暖泉镇凤尾村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报告(终报)》。
[bookmark: _Toc12501]（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3423]1.公安出警情况
9月26日12时42分许，中阳县交警大队事故值班民警接到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指令后，于13时35分左右到达现场，立即协助先期到达事故现场的中阳县120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对被困人员开展救援。
[bookmark: _Toc15843]2.消防救援情况
9月26日14时00分，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接警后，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转警至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出动2辆消防车、14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14时40分，119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14时45分将被困三人救出。
[bookmark: _Toc27101]3.医疗救援情况
9月26日12时34分许，中阳县人民医院接到120报警后，12时43分指派暖泉镇卫生院前往救治，13时19分暖泉镇卫生院医生张应珍乘救护车到达现场并向卫生院领导报告了事故现场情况。13时00分中阳县人民医院同步安排神经外科宋艳光医师、刘娟娟护士出诊，乘坐120救护车从医院出发，14时05分到达现场。中阳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查看现场，发现病人共四人，三人掩埋于泥土、事故车身下；另一人李文华蹲于路边，主诉头痛头晕、腰部剧痛，右手碾挫伤，流血不止，医护人员立即对其伤口包扎止血，测量血压为142/104mmHg，之后搀扶李文华乘坐救护车前往中阳县人民医院就诊，现场留中阳县暖泉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等待救援。14时47分李文华被送达中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14时30分左右经现场暖泉卫生院工作人员检查听诊，高宏伟、刘志云、薛文明已无生命体征；16时06分此三人由120救护车送至中阳县人民医院，心电图检查均显示为直线，由中阳县人民医院开具了死亡证明。
[bookmark: _Toc15757]4.政府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中阳县政府立即成立“9·26”交通事故处置工作专班。专班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分别为调查处置组、善后工作组、医疗服务组、舆情监测组、综合保障组。确保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bookmark: _Toc19221]（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经治疗，伤者李文华已出院在家休养，三名死者善后处置已完成。当前社会秩序平稳。
[bookmark: _Toc6754]（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中阳县委、县政府加强联动，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响应迅速，事故信息接报及时，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有序，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置工作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20410]三、事故相关检验鉴定和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5896]（一）车辆安全技术性能鉴定
经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鉴定，事故车辆晋KY5706／晋KJ874挂和晋LB285G的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6347]（二）车辆行驶速度分析
经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鉴定，事故车辆晋KY5706／晋KJ874挂和晋LB285G事发时速度（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时）分别为59km/h和77km/h。
[bookmark: _Toc13351]（三）碰撞痕迹及安全带使用情况鉴定
经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鉴定，事故车辆晋KY5706／晋KJ874挂和晋LB285G驾驶人及前排成员均有效使用安全带。碰撞痕迹与现场勘察、事故发生经过相吻合。
[bookmark: _Toc19158]（四）驾驶人体内血液毒品含量、酒精含量检验鉴定
1.经山西平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均排除驾驶人剌啟明、李文华酒驾的嫌疑。
2.经中阳县公安局吸毒检测，均排除驾驶人剌啟明、李文华毒驾的嫌疑。
[bookmark: _Toc12391][bookmark: _Toc3749][bookmark: _Toc27092]（五）公安交警责任认定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之规定，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141129120250000120号认定:当事人剌啟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二)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四)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之规定，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当事人李文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当事人薛文明、刘志云、高宏伟无责任。
[bookmark: _Toc2345]四、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515]（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直接原因是剌啟明驾驶机动车越过黄实线占道违法超车、李文华驾驶机动车雨天行驶时超速行驶。
[bookmark: _Toc20565]（二）间接原因分析
1.事故发生时段为下雨天气，有阵性小雨天气过程，导致路面湿滑，是导致本起事故的原因之一。
2.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照相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专职监控人员，公司对车辆与人员失管失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是导致本起事故的原因之一。
3.介休市交通运输局稽查五中队对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监管不到位，对其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不力，是导致本起事故的原因之一。
4.中阳县交警部门在雨天特殊时段，对事故发生地所处路段路面巡逻、管控不到位，是导致本起事故的原因之一。
[bookmark: _Toc31795]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2216]（一）事故单位
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footnoteRef:1]]的规定；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了《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2]]；安全生产职责不明确，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有缺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的规定；未配备专职监控员，动态监控制度执行流于形式，公司对车辆与人员失管失控，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4]]的规定；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5]]、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6]]的规定；未按照相关规定健全车辆技术档案，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footnoteRef:7]]的规定。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2: []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不少于从业人员百分之一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最低不少于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4: []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拥有50辆及以上重型载货汽车或牵引车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应当配备专职监控人员。专职监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设1人的标准配备，最低不少于2人。]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7: []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建立车辆技术档案，实行一车一档。档案内容主要包括：车辆基本信息，机动车检验检测报告（含车辆技术等级），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记录表，客车类型等级审验、车辆维护和修理（含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车辆主要零部件更换、车辆变更、行驶里程、对车辆造成损伤的交通事故等记录。档案内容应当准确、详实。] 

[bookmark: _Toc9854]（二）有关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10778]1.介休市交通运输局
（1）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有缺失，对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工作不严不实，流于形式。对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监控员兼职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等工作流于形式，未有效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接到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发生交通事故的报告后，未按照《道路运输行业行车事故统计报表制度》（交运发〔2015〕95号）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21421]2.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万年饱中队落实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有差距，大货车不靠右行驶专项整治、国省道大货车违法整治专项行动不力，对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为管控不到位，未严格按照上报大队的勤务安排进行执勤巡逻，履行道路交通秩序管控有缺失，对雨天特殊时段警务巡逻管控不力，未有效履行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职能；县交警大队未建立日常勤务监督制度，未发现万年饱中队未严格落实勤务安排的行为，对万年饱中队执勤情况检查督导不到位。
[bookmark: _Toc13612]3.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
虽然对事故发生路段进行了养护管理，但自交工验收至今接近两年，该路段养护管理单位仍未明确；且自2023年10月28日投入试运营以来，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作为公路管理单位，针对该路段养护责任不明的情况，也未向任何部门函告或报告。
[bookmark: _Toc17336]六、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1992]（一）有关责任单位
[bookmark: _Toc8458]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
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按规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教育工作；未按规定健全车辆技术档案；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监控人员。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移送晋中市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18690]（二）有关责任部门
[bookmark: _Toc18867]1.介休市交通运输局
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有缺失。对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工作不严不实，流于形式，对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未依法查处。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建议：移送晋中市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4519]2.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万年饱中队落实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有差距，大货车不靠右行驶专项整治、国省道大货车违法整治专项行动不力，对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为管控不到位，未严格按照上报大队的勤务安排进行执勤巡逻，履行道路交通秩序管控有缺失。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未建立日常勤务监督制度，对万年饱中队执勤情况检查督导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建议：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向中阳县人民政府、吕梁市公安局做出书面检查。
[bookmark: _Toc3904]3.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
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未认真履行公路养护管理职责，虽然对事故发生路段进行了养护管理，但自交工验收至今接近两年，该路段养护管理单位仍未明确；且自2023年10月28日投入试运营以来，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作为公路管理单位，针对该路段养护责任不明的情况，也未向任何部门函告或报告。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建议：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向中阳县人民政府、吕梁公路分局做出书面检查。
[bookmark: _Toc15653]（三）有关责任人员
[bookmark: _Toc2615]1.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人员
（1）剌啟明，男，42岁，系晋KY5706／晋KJ874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驾驶机动车雨天行驶未降低行驶速度，行经弯道处在与对面有会车可能时，越过黄实线占道连续超车，导致事故发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李文华，男，54岁，系晋LB285G车辆驾驶员。雨天行驶时未降低行驶速度，无法及时避让越线车辆。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bookmark: _Toc15274]2.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2人）
（1）田宜平，男，49岁，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负责人，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未取得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未及时整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移送晋中市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赵清霞，女，46岁，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过期后未重新取证，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有差距，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送晋中市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18057]3.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4人）
[bookmark: _GoBack]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介休市交通运输局、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有关公职人员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 移交市纪委监委追责问责组，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19639]七、事故主要教训
[bookmark: _Toc30838][bookmark: _Toc16900][bookmark: _Toc18276]（一）驾驶员安全意识薄弱，违法违规驾驶问题突出
大货车驾驶员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在弯道有会车可能的情况下，跨越黄实线，占道并连续超车；小轿车驾驶员在雨天超速行驶，事故双方都出现了违法、违规驾驶的行为，暴露出双方驾驶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问题。
[bookmark: _Toc17764][bookmark: _Toc25166][bookmark: _Toc24504][bookmark: _Toc25198]（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
介休市瑞宜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能力不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bookmark: _Toc21779][bookmark: _Toc9657]（三）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缺位，日常监管不严不细
介休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涉事企业日常监管不到位、违法行为查处不力；中阳县交警部门对事发中队勤务警务工作监督不到位，对雨天特殊时段、特殊路段的路面巡逻管控指导不力；山西省中阳公路管理段对事故路段养护管理职责不明。行业主管部门“三管三必须”落实有差距、日常监管不严不细。
[bookmark: _Toc16399]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9706]（一）深化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有效防范事故风险
中阳县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充分分析当前形势，检点专项行动落实情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彻底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努力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扭转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多发势头。认真解决安全管理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3669]（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提高全民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交通、交警部门要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等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强化对道路运输行业从业者等重点群体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规范行车秩序。
[bookmark: _Toc9679]（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事故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构建并完善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4606]（四）压实相关部门监管责任，紧抓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1.介休市交通运输部门要对照“三管三必须”职责，严格日常执法检查，进一步加强对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督促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事故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提升重点营运车辆车载智能视频终端系统，强化车辆动态监管，遏制事故发生。
2.中阳县交警部门要加强日常勤务工作，进一步强化道路秩序管控。要加大道路交通路面巡查力度，做好辖区内交通安全风险分析研判，科学调整重点区域、重点道路的勤务部署，紧抓重点时段和事故多发路段、高风险路段等道路的路面管控，严格执行警务、勤务工作制度，切实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严格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3.公路养护部门应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厘清安全管理职责，做好公路管养工作。对已交工验收的公路，要及时推动试运营期间养护手续的办理，明确养护管理责任，避免道路管养空缺。要联合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分析研判道路交通事故特点，全面排查国省道、事故多发、急弯、陡坡、长下坡、视距不良、易积水以及新、改、扩建道路等路段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交通安全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安全隐患，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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